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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職場霸凌
新法及配套措施

說明記者會



職場霸凌防治新法要解決的問題

職場霸凌缺乏法律定義 雇主接獲申訴後
消極不處理(吃案)

沒有客觀、公平、公正的
調查、處理及救濟程序

遭受雇主權勢霸凌
沒有外部申訴調查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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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準則重點

03

當事人之懲處
及保護
追蹤考核及檢
討機制
涉及其他法規
處理機制
法規施行前，
已受理案件之
法規適用

其他規定

申復方式、期
限、再行調查
及重新調查機
制
申復審議及調
查程序
申復調查小組
組成

申復審議及處理

申訴方式、期
限及通報
調查人員資格
、組成及利益
迴避
調查與協調程
序及期限

申訴調查及處理防治措施

申訴管道
訂定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
規範
知悉後採取之
適當措施
教育訓練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最高負責人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處理辦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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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負責人之定
義及範圍
接 獲 申 訴 事 件
時，應通知申訴人
之雇主；非最高
負責人併通知勞
動檢查機構

定義及應採取措施

申訴期限、方式及
撤回規定
調查期限、方式、
成員組成、利益
迴避及調查報告
內容
調查結果處理期
限及方式

申訴調查及處理

涉及其他法規處
理機制
登錄系統
提供資源轉介或
法律諮詢服務

其他規定



備註：    ：法定應辦事項    ：得參照辦理

法定應辦事項

採取預防措施並對被霸凌
勞工採取有效適當措施

申訴管道

申訴處理單位

調查小組

申復調查小組

事 業 單 位 規 模 （ 僱 用 勞 工 人 數 ）

未 達
1 0 人

1 0 人
~ 2 9 人

3 0 人
~ 9 9 人

1 0 0 人
以 上

訂定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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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依僱用勞工人數不同所應採行之措施
不論企業規模大小，都
要採取職場霸凌防治及
處理措施。
規模越大，制度要求越
完整；只要受理申訴，雇
主都要啟動保護及協助
機制，並依規定進行調
查或協調程序，不能放
任不管。

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準則



決定是否受理雇主接獲申訴 登錄系統 組成調查小組 完成調查報告 作成成立
與否之決定

將決定書
通知當事人
並登錄系統

10個工作日內

僱用勞工人數未達30人：接獲申訴翌日起3個月內作成決定，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

僱用勞工人數30人以上未達100人：接獲申訴翌日起4個月內作成決定，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

調查處理期間需提供申訴人相關協助及保護措施；並可依其意願進行協調

受理翌日起
7個工作日內

受理申訴日
起15個工作日內

調查小組成立
翌日起2個月內

(必要時延長1個月)
調查報告完成之日

起1個月內

作成成立與否
決定之日起

10個工作日內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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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受理及處理期限
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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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負責人之範圍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最高負責人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處理辦法

最
高
負
責
人

機關（構）首長、學校校長、行
政法人董（理）事長、公營事
業機構董事長、理事主席或與
該等職務相當之人

認定標準：以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財團法人
登記或其他依法設立相關證明文件所記載為準；
依法應辦理設立登記而未辦者，亦屬之。

職務相當之人：為實質執行代表人業務或實質控制組織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於該組織有下列情形之一：

現任或曾任董事（理事）或監察人（監事）者
持有20%以上股份者
經工會、股東、協力廠商或職場霸凌事件申訴人，指認為
與代表人職務相當之人，並有具體事證者
代表人之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血親
之配偶、配偶之三親等內血親或其配偶者
代表人經改選尚未辦理登記者
位居特殊重要職位者

法人、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
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組
織之對外代表人或與該等職
務相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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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不同表單範本，例如：
職場霸凌申訴書範本
相關人員利益迴避暨保密協定切結書範本

一、依不同規模作法，訂定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處理規範範本

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指導手冊(1/2)

僱用勞工人數30人以上未達100人之事業單位職場霸凌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處理規範範本
僱用勞工人數10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職場霸凌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處
理規範範本

提供實務作法及參考範本、表單



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指導手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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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事前的必要防治措施 例2：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

提供勞工免於職場霸凌之工作環境
訂定職場霸凌申訴管道
訂定職場霸凌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處理
規範
  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之雇主
  僱用勞工人數未滿30人之雇主
實施防治職場霸凌之教育訓練
  對事業單位人員

設置申訴處理單位

對各級主管、負責及參與申訴事件調
查、處理、協調及申復之人

接獲申訴時之紀錄
判定是否受理申訴
調查及協調處理程序

協調機制
調查程序共通事項:調查原則、利益迴
避、調查流程及申訴案件涉及工作場所
性騷擾行為樣態之處理
依僱用勞工人數不同，建議不同做法

對行為人之懲處



事業單位可依區域、性別及專業別等選擇適合之專業調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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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專業人才資料庫



11

職場霸凌通報系統友善設計

通報時機 友善設計

接獲申訴案件 友善提醒
申訴處理流程、天數、

結案屆期提醒

偵錯防呆
欄位填寫不完整、極端數字

通報紀錄列印
雇主通報資料可列印提供勞工

協調結果

調查結果

申復結果



委託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辦理，並與律師公會合作擴大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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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調查人員教育訓練

本部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6小時：
   職場霸凌防治法規及倫理2小時
   調查策略及報告撰寫注意事項（包括實務演練）2小時。
   職場霸凌案例分析2小時

執業律師、心理師、勞資爭議仲裁或調解委員、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等12小時：
   職場霸凌防治法規及倫理2小時。
   調查策略及技巧3小時。
   調查報告撰寫內容及注意事項2小時。
   職場霸凌案例分析2小時。
   實務演練(包括分組習作、報告及討論)3小時



二、參與調查之人員
數位學習課程：可至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接受網路教學
參加地方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辦理實體課程

一、一般勞工
數位學習課程：可至勞動部勞教E網、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
台，接受網路教學
實體課程：參加地方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及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
及重建中心辦理課程

勞動部免費提供訓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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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相關教育訓練



官網設
職場霸凌防治專區

相關法規
指導手冊
數位學習教材
懶人包
常見問答
相關資源

相關宣導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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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說明會

職安署、地方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同步
於全台辦理至少100場法規說明會

輔導服務

勞動檢查機構與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
建中心提供實務執行面作法解說



相關補助及諮詢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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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中小企業遴選外部調查人員經費補助

訂定中小企業外部調查人員補助計畫
補助企業訪談費及調查報告撰寫費，每案最高補助15,000元

提供法規解釋、實務執行作法、補助及心理諮商諮詢服務

1955勞動法令諮詢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專線0800-06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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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時 間事 項

法  規

行政規則

指導手冊

建置系統

建置系統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

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準則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最高負責人職場霸凌申訴處理辦法 6/23

5/19

6/23

6/23

7/1

持續辦理中

7/1

6/29

職場霸凌調查專業人士培訓及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

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指導手冊(含範本)

職場霸凌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

職場霸凌通報系統

外部調查專業人士培訓（實體課程），自6/12開始培訓，7/1前計661人。
迄12月底培訓人員達2000位以上，後續每年例行辦理
企業內部調查人員培訓（實體及數位課程併行）
實體：職安署、地方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至少20場次

數位：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

職場霸凌防治新法上路之相關措施上路時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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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防治新法上路之相關措施上路時程(2/2)

種 類 時 間事 項

宣 導

宣 導

諮詢服務

補 助

輔 導

說明會:
職安署、勞動檢查機構及地方主管機關(超過100場次)

官網設職場霸凌防治專區
 (含法規、指導手冊、懶人包、數位學習教材、系統、常見問答及相關資源等)

勞動檢查機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提供輔導服務

提供中小企業遴聘外部調查專業人士補助經費

1955勞動法令諮詢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專線0800-068-580

持續辦理中

6/15

6/23

7/1

7/1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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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預防文化，促進友善職場
讓企業有所依循，讓勞工有所保障


